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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永川区民政局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永川区财政局
关于做好2023年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事后补助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区低保中心：
[bookmark: 文种][bookmark: 年份][bookmark: 字号]按照《关于切实做好社会保险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渝人社发〔2018〕82号）要求，根据区人力社保局、区税务局清理复核2023年困难群众参保情况，为确保2023年困难群众参保事后补助工作在 6月30日之前完成，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保事后补助流程


（一）政府代缴补助流程。区低保中心根据《2023年困难群众参保事后补助资金安排表》（附件1），分别直接将特困对象、低保对象参保政府代缴部分补助资金拨付至区税务局指定账户。
（二）个人事后补助流程。区低保中心按照《2023年各镇（街道）特困对象参保事后补助明细表》（附件2）《2023年各镇（街道）低保对象参保事后补助明细表》（附件3）中列出的事后补助个人名单及标准，直接打卡退费至对象。
（三）资金支出渠道。区低保中心所需的补助经费从困难群众救助资金中列支。
（四）区税务局指定账户信息
区税务局收款全名：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永川区税务局
开户行：重庆市农村商业银行永川支行
账户名称：永川区待报解社会保险费
账户号码：1801060120160010016
二、工作要求
请区低保中心务必按时、按资金渠道规定做好2023年困难群众参保事后补助工作。各镇（街道）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做好困难群众参保事后补助发放配合工作和群众解释工作，避免信访矛盾发生。

附件：1.2023年困难群众参保事后补助资金安排表
      2.2023年各镇（街道）特困对象参保事后补助明细表
3.2023年各镇（街道）低保对象参保事后补助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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